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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

評審作業程序

一、目的：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海洋事務與海洋產業

發展，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辦理推動海洋

事務並提升執行量能，就地方政府所提計畫特訂定本作業程序進

行審查。

二、依據：「海洋委員會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作業要點」。

三、補助機制：

(一)採競爭型補助機制，由本會辦理計畫評審，依各案件得分由高至

低進行排序，評分高者優先補助。

(二)每年度可補助案件數，視本會當年度經立法院審議通過預算數

而定。惟審查結果符合補助作業要點案件數之總經費超過本會

年度預算金額時，本會得保留酌減個案計畫經費之權利。

四、補助額度：

(一)除因配合本會推動重大政策或具引導性之計畫得依實際需要衡

酌增加補助金額外，每案補助上限 300 萬元。地方政府在海洋污

染防治、生態保育、海域管理或海洋有關產業管理等四項業務領

域中，設有三項以上業務領域事務權責合一之專責機關或內部

單位(以下簡稱涉海事務專責機關/單位)，並由該涉海事務專責機

關/單位提案執行者，每案補助上限 350 萬元。

(二)為均衡資源分配，單一地方政府累計補助上限 800 萬元。為鼓勵

地方政府設置涉海事務專責機關/單位，設置一級涉海事務專責

機關/單位之地方政府累計補助上限 1,300 萬元，設置二級涉海

事務專責機關/單位之地方政府累計補助上限 1,000 萬元。

五、評審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由本會組成審查小組進行提案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審查，審查

小組召集人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一位副主任委員兼任，並由本

會及所屬機關成員 5 至 7 人擔任內聘審查小組委員，另視需要

邀請專家學者擔任外聘審查小組委員，並由計畫主政業務處擔

任秘書單位。

(二)審查作業分為初審與複審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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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審：由秘書單位辦理書面審查，檢視工作內容及項目是否

符合當年度計畫補助方向，並擬具初審意見，篩選後通過之

計畫得進入複審。如有需求，本會得邀請學者專家協助，提

供計畫初審意見。

2、 複審：進入複審之計畫，視本會需求由審查小組進行會議審

查或書面審查，會議審查視需要得邀請計畫申請單位至本會

進行簡報及詢答。

(三)申請案件送交審查小組各委員進行評分，如以會議方式進行，亦

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會議。

(四)提案計畫經審查委員就初審意見與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進行評

分，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將所有委員評分加總

平均後為個別計畫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

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未達 70 分者不予補助。

(五)經審查小組評選出建議補助計畫，並排列優先補助順序、決定估

列補助金額及備選計畫，經本會簽奉核定後函復各申請之地方

政府。

(六)評審項目：依據本會「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作業要點」

規定訂定審查項目及配分，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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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及配分

審 查 項 目 配 分

一、 計畫完整性(20%)

(一) 計畫構想符合本會補助方向與施政方針 10

(二) 推動方式與工作項目、期程規劃合理性 8

(三) 計畫風險評估與應變作為 2

二、 計畫創新性及可行性(10%)

(一) 計畫內容具備推動當前海洋事務課題及發展願景 5

(二) 計畫是否具創新性與執行可行性 5

三、 配合款資金確定性及經費編列合理性(10%)

(一) 工作經費編列合理性 7

(二) 經費編列自籌款額度 (備註 1) 3

四、 計畫預期成效(20%)

(一) 具備推動海洋事務示範性作用 10

(二) 海洋事務推動效益涵蓋面 10

五、 提案機關歷次補助計畫執行情形與配合度(20%)

(一) 由涉海專責機關/單位提案執行 (備註 2) 3

(二) 地方政府前一受補助年度計畫執行情況(備註 3) 17

六、 提案機關對本會及所屬機關之業務配合度(20%)

地方政府過往辦理本會有關事務成效(備註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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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依據自籌比率情況：

一、自籌比率較最低應負擔額度高 5%以上者，本項得 3 分。

二、自籌比率較最低應負擔額度高者，本項得 2 分。

三、自籌比率與最低應負擔額度相等者，本項得 1 分。

備註 2：由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單位之提案執行，依下列情況給分：

一、由一級涉海事務專責機關/單位提案執行：本項加 3 分。

二、由二級涉海事務專責機關/單位提案執行：本項加 2 分。

三、由海洋污染防治、生態保育、海域管理或海洋有關產業管理等業務領域二

項以上權責合一之相關機關或科室提案執行：本項加 1 分。

備註 3：依據地方政府前一受補助年度計畫執行情況與行政配合度進行評分，說

明如下：

一、就前一受補助年度計畫執行情況，依審查項目進行行政配合度評分。

二、審查項目評分項目與配分如下(詳如附表)：

(一)計畫行政配合度基本分數：86 分。(考量加上審查項目加分額度，以總

分不超過 100 分為原則，訂定此基本分數。)

(二)計畫結案情形(要點要求於當年 12 月 20 日結案)：

1、提前結案：視情況本項加 1~8 分。

2、逾期結案：視情況本項減 1~8 分。

(三)預算執行及控管情形：

1、計畫結案產生賸餘款：視情況本項減 1~10 分。

2、計畫結案產生違約金：視情況本項減 1~4 分。

(四)發包期程延宕：視情況本項減 1~8 分。

(五)未落實填報月進度報表：視情況本項減 1~8 分。

(六)計畫請款積極度：

1、請款進度積極，視情況本項評分加 1~4 分。

2、請款進度緩慢，視情況本項評分減 1~4 分。

(七)計畫查核分數：

1、分數 90 分以上：加 2 分。

2、分數 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1 分。

3、分數 75 分以上未達 85 分(或無查核紀錄)：加 0 分。

4、分數 70 分以上未達 75 分：減 1 分。

5、分數未達 70 分：減 2 分。

三、依據以上審查項目分別對各計畫進行行政配合度評分，再將地方政府所

有計畫分數加總平均後，為該地方政府之平均總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

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四、地方政府如前一補助年度無申請本會計畫，平均總分為基本分數 8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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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地方政府之平均總分權重再分別給分，最高可得 17 分：

(一)平均總分未達 60 分者，本項得 10 分。

(二)平均總分為 60 分以上未達 70 分者，本項得 12 分。

(三)平均總分為 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者，本項得 14 分。

(四)平均總分為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者，本項得 16 分。

(五)平均總分為 90 分以上者，本項得 17 分。

備註 4：地方政府過往辦理本會有關事務 (向海致敬、海洋污染防治、生態保育

及推動海洋產業等工作)成效與行政配合度，本項分數分配如下，本項分

數最低可達負分：

一、與海域安全處業務配合度：佔 5 分。

二、與海洋資源處業務配合度：佔 10 分。

三、與海洋保育署業務配合度：佔 5 分。

四、地方政府配合本會業務執行，如有下列情形，每項扣 10 分：

(一)計畫實際執行內容經查證與本會補助項目不符。

(二)有負面輿情發生，且未妥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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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行政配合度評分細項

計畫行政配合

度基本分數

86 分

計畫結案

情形

( 要 點 要

求於當年

12 月 20

日結案)

提

前

結

案

1、20 日以上：加 8 分。

2、10 日以上未達 20 日：加 4 分。

3、5 日以上未達 10 日：加 2 分。

4、如期或提前結案但未達 5 日：加 1 分。

逾

期

結

案

1、未達 5 日：減 1 分。

2、5 日以上未達 10 日：減 2 分。

3、10 日以上未達 20 日：減 4 分。

4、20 日以上：減 8 分。

預算執行

及控管情

形

結

案

產

生

賸

餘

款

賸餘款產生比率(賸餘款/決標金額)×100%：

1、未達 1%：減 1 分。

2、1%以上未達 2%：減 2 分。

3、2%以上未達 3%：減 4 分。

4、3%以上未達 5%：減 6 分。

5、5%以上未達 10%：減 8 分。

6、10%以上：減 10 分。

結

案

產

生

違

約

金

違約金產生比率(違約金金額/決標金額)×100%：

1、未達 2%：減 1 分。

2、2%以上未達 4%：減 2 分。

3、4%以上：減 4 分。

發包期程延宕 1、計畫自辦或 60 日內完成發包：無減分。

2、核定日後 60 日以上，未達 90 日內完成決標：減 1 分。

3、核定日後 90 日以上，未達 120 日內完成決標：減 2 分。

4、核定日後 120 日以上，未達 150 日內完成決標：減 4 分。

5、核定日後 150 日以上完成決標：減 8 分。

未落實填報月

進度報表

按逾期未填報次數計分：

1、累計達 2 次：減 1 分。

2、累計達 4 次：減 2 分。

3、累計達 6 次：減 4 分。

4、累計達 8 次：減 8 分。

計畫請款 請 請款日期超過可請款日期日數，各期累計後取平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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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度 款

進

度

積

極

1、平均日數未達 14 日：加 4 分。

2、平均日數 14 日以上未達 21 日：加 2 分。

3、平均日數 21 日以上未達 28 日：加 1 分。

請

款

進

度

緩

慢

請款日期超過可請款日期日數，各期累計後取平均計分：

1、平均日數 35 日以上未達 60 日：減 2 分。

2、平均日數 60 日以上：減 4 分。

計畫查核分數 1、分數 90 分以上：加 2 分。

2、分數 85 分以上未達 90 分：加 1 分。

3、分數 75 分以上未達 85 分(或無查核紀錄)：加 0 分。

4、分數 70 分以上未達 75 分：減 1 分。

5、分數未達 70 分：減 2 分。


